
臺北市青年創業融資貸款實施要點 
100年3月7日府產業科字第 10030074400 號令訂定 

                  100年10月4日府產業科字第 10034240900 號令修正 

101年7月31日府產業科字第 10132288503 號令修正第三點、第二十二點並自101年7月31日生效 

102年5月15日府產業科字第 10230113100號令修正並溯自102年5月1日生效 

103年8月5日府產業科字第10331976802號令修正部分規定並自103年9月15日生效 

104年12月1日府產業科字第10432627600 號令修正部分規定並自105年1月1日生效 

107年5月30日府產業科字第10760060892號令修正部分規定並自107年7月1日生效 

108年7月10日府產業科字第10860262941號令修正部分規定並自108年8月1日生效 

109年2月24日府產業科字第10960057592號令修正第13點並自109年3月1日生效 

110年9月17日府產業科字第110302846942號令修正第12點並自110年9月28日生效 

111年5月17日府產業科字第11130164302號令修正部分規定並自111年7月1日生效 

111年7月18日府產業科字第11130246812號令修正第16點及第19點並自111年7月20日生效 

111年11月21日府產業科字第11130375832號令修正第19點及第22點並自111年11月25日生效 

 

一、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協助臺北市(以下簡稱本市)青年創

業，促進就業，並活絡本市經濟，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業局）。  

        本市青年創業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資金來源，由承貸金融機

構提供資金辦理。 

三、申請本貸款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 年齡為成年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且設籍本市一年以上之中華民

國國民。 

（二） 三年內曾參與政府創業輔導相關之課程達二十小時以上。 

（三） 經營事業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 符合商業登記法第五條規定得免辦理登記之小規模商業，在本

市辦有稅籍登記未滿五年。 

2.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之公司、商業及有限合夥，

依法完成登記未滿五年且登記地址須位於本市。 

前項所稱申請人在獨資或合夥為負責人，在公司或有限合夥為

代表人；所稱政府創業輔導相關之課程，係指大專以上院校或政府

自辦、委辦或產業局認可之單位，所開辦之創業育成、企業經營管



理、財務管理等課程。 

本貸款之貸放，貸款人及經營事業以一次為限。但貸款人及其經

營事業於開始攤還一年後，無第十九點第一項各款情事及未曾獲臺北

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者，得依本要點規定，並檢具攤還貸款證明文件

再次申請本貸款。再次申請亦以一次為限。 

四、本貸款每次貸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以下同)二百萬元，用途以購置廠

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或營運週轉金為限。但申請時起前二年具

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其貸放額度得提高至四百萬元： 

（一） 獲政府各項政策性貸款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且依約定連

續攤還攤還貸款達十八個月以上。 

（二） 獲產業局公告之政府相關創新獎項或政府相關補助。 

（三） 平均年營業額達五百萬元以上。 

五、本貸款分無擔保貸款及擔保貸款，無擔保貸款期限最長為五年，含

本金寬限期限最長三年；擔保貸款期限最長為七年，含本金寬限期

限最長三年。 

除寬限期外，本金按月平均攤還。 

申請第一項擔保貸款者，應提供十足擔保品。 

貸放後，承貸金融機構得視個案實際需要調整期限（含貸款及

本金寬限期）與償還方式，不受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限制。  

六、本貸款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

年息百分之零點五五五機動計息為上限，實際利率由產業局與承貸

金融機構議定後公告之。 

前項貸款期間利息由產業局全額補貼。  

七、本貸款由本府與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以下簡稱信保基金)

共同提撥資金辦理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含攤付訴訟費

用) ，並得視業務需要增提金額辦理本貸款。  

八、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依本府與信保基金契約辦理。 

九、本貸款得視申請案情況徵提具資力之保證人。  

十、貸款人依信保基金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保證成數為九成五。  

        保證手續費依信保基金規定辦理。  



        貸款人已提供足額擔保者，免送信保基金申請信用保證。  

十一、除信用保證手續費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承貸金融機構不得

向申請人收取任何額外費用。  

十二、本貸款應由申請人檢具下列書件向產業局提出申請：  

     （一）貸款申請書。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事業計畫書。  

     （四）切結書。  

     （五）稅籍登記證明、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或其他

依法登記之證明文件。  

     （六）申請人及其配偶與其經營事業之聯合徵信中心資料查詢處理

授權書。  

     （七）參與政府創業輔導相關之課程結業證明文件。  

     （八）申請人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九）其他經產業局指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前項第六款之申請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申請文件未完備者，由產業局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檢具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者，產業

局得撤銷或廢止已發給之核定通知書，並追回已核准貸款金額及 

其利息補貼；貸款人經通知限期繳回相關款項而逾期未繳回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十三、本貸款由產業局設置臺北市青年創業融資貸款審查小組（以下簡

稱審查小組），就申請人之資格、財務結構、資金用途、營業情況、

產業前景、事業或創業計畫、貸款額度、貸款期限及寬限期年限

等事項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者，由產業局發給核定通知書。  

 申請貸款額度一百二十萬元以下者，得免經審查小組會議審

查，由產業局逕依承貸金融機構出具意見報告表進行審查，審查

通過者由產業局發給核定通知書，並應提報審查小組會議備查。 

 申請人應於核定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向承貸金融



機構辦理貸款，逾期未辦理者，核定通知書失其效力，申請人得

向產業局重新提出申請。審查未通過者應於審查結果送達之次日

起三個月後始得再提出申請。 

十四、審查小組成員至少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產業局局長或指

定人員兼任，餘由產業局就下列人員派(聘) 兼任之：  

（一） 產業局、財政局、商業處代表各一人。 

（二） 信保基金、臺北市會計師公會代表各一人。 

（三） 承貸金融機構代表二至六人及產學界專家代表或創業顧問

一至三人。 

審查小組成員任期兩年，均為無給職，須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

理。 

十五、審查小組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為原則。但得視受理案件需要，得

不定期召開，並邀請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十六、審查小組會議之決議，應以審查小組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

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十七、審查小組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申請人所經營事業之任何職位或解任未滿

一年。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人所經營事業之負責人、發起人、董事、

監察人、經理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配偶、

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關係。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人所經營事業之負責人、發起人、董事、

監察人、經理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共同經營

事業或分享利益之關係。  

           審查小組成員對審查過程獲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十八、本貸款利息補貼由承貸金融機構按月向產業局申請。承貸金融機

構應按月將貸款人每月繳款明細、逾期催收、強制執行等相關資

料彙送產業局，據以核撥利息補貼金額。  

十九、貸款人經營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起三日內，

以書面通知產業局，產業局應停止利息補貼，並通知貸款人及承



貸金融機構，該停止補貼後之利息，由貸款人負擔： 

（一） 停業、歇業、 解 散、撤銷或廢止登記。 

（二） 登記地址遷離本市。 

（三） 變更負責人或法定代表人。  

（四） 未按月攤還貸款本金。 

（五） 貸放後，經與承貸金融機構協議延長期限或償還方式。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停止利息補貼之情形消滅後，產業局得

依貸款人之申請繼續補貼利息。但貸款人未依規定通知產業局

時，產業局得不予繼續補貼。 

產業局對於第一項所定應停止利息補貼之事由，應每月查核一 

次，必要時得不定期辦理查核。 

         經產業局查核發現有第一項所定應停止利息補貼之事由時，

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內完成停止利息補貼，並通知貸款人及

承貸金融機構，且日後不得繼續補貼利息。 

二十、本貸款信用保證融資總金額貸放完畢，或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

餘額達信用保證融資總金額十分之一者，本府即停止辦理本貸款。 

二十一、本貸款不予核貸之條件，由產業局定之。  

二十二、申請人向承貸金融機構辦理貸款時，申請人及其經營事業有本

要點第十九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或第二十一點情形者，承

貸金融機構應停止貸放，並提請審查小組審議。 

            前項所稱第二十一點情形，倘申請人及其經營事業逾欠債

務或卡債已清償者，不在此限。 

二十三、產業局得視情形酌予補貼承貸金融機構辦理本貸款作業費用；

相關措施由產業局公告之。 

           前項補貼措施，由承貸金融機構檢附核准清冊資料，向產業

局申請。 

二十四、承貸金融機構辦理本貸款，應確實依其核貸作業辦法、徵授信

規定及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二十五、承貸金融機構應妥為保存本貸款相關資料，以備本府及信保基



金查核。  

二十六、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由產業局定之。  

二十七、本要點所需之經費，除貸款融資資金外，由本府相關預算支應。 

 


